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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木耳镇人民政府
关于 2022 年度行政执法总体情况的报告

按照有关规定，现将我镇 2022 年度行政执法总体情况报告

如下：

一、2022 年行政执法总体情况

今年以来，我镇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政府建

设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决策部署，结合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综合

示范区创建，按照“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有关要求，认

真落实行政执法各项工作，行政执法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情况。一是严格按照《重庆市行

政执法责任制条例》规定建设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在“渝快办”

等各类平台上领取行政权力事项及公共服务事项清单 166 项并

同步编制实施清单 166 项目。二是严格执行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制

度，对本单位行政执法活动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受理投诉举报，

发现本单位及其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违法的，依法依规处理。三是

完善责任追究制度，明确责任追究的主体和权限、对象和事由、

程序和方式，坚持有错必纠、有责必问。

（二）加强行政执法人员培训和证件管理。我镇取得行政执

法资格的人员共 23 名，其中综合行政办公室及行政执法大队执

法人员 5 名（综合执法办公室 2 人，综合执法大队 3 人），应急

办、规建办、村建中心、农服中心等相关科室执法人员 1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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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了具有行政检查和执法职责的科室均配备了执法人员。统一

组织 23 名执法人员参加行政执法人员网络教育培训，开展镇级

培训 2 次。同时，按照全国统一行政执法证件换发工作要求，对

执法依据及执法人员有关情况进行排查，完成 23 执法人员的换

证工作。

（三）加强执法机制建设。全面推行“三项制度”，有效规

范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行政征收征用、行政许可等

行为，进一步提高了行政执法质量和社会满意度。执法过程中严

格按规定亮证执法、佩戴标志、出具执法文书、文明用语，规范

了事中公示；对行政处罚决定及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完善了事后公开。通过文字、音像等记录形式，对行政执法的启

动、调查取证、审核决定、送达执行等全部过程进行记录，推行

了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大力推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镇政府聘请第三方重庆信豪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琼担任审核人员，

作出重大执法决定前，严格进行法制审核。全年，累计开展安全

生产、环保、应急管理等行政检查 192 次，行政处罚 4 件共计

4.1 万元，其中与区应急局联合执法 1 起，罚款 10000 元。

（四）积极开展行政执法宣教工作。会同司法所、民社办、

应急办、城管大队等重点部门，开展行政执法宣传咨询活动 4 次，

联合宣传法律法规，提供法律咨询并及时下发各类法制宣传资

料。

（五）加强联合执法。本着共治共管的思路，加强部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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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联合执法。日常检查由各业务科室完成，在重要时间节

点，市场监管所、应急办、市政管理执法大队、文化中心等部门，

对重点领域进行行政检查及执法，有效整合了执法力量和避免了

多头执法扰民。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执法关系不够畅顺。由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职责

不分明，配套制度没有及时完善，部门间又难于协调，在实践中

导致综合执法部门与业务主管部门产生关系不畅顺，主要体现在

指导关系不顺，业务主管部门在执法上有经验，且大部分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都是由业务主管部门拟定的，但这种宝贵经验从

体制上以及工作上无法对综合执法部门直接产生指导作用。

（二）执法专项人才紧缺。在执法过程中，需要相关的专业

知识，要办理好这些执法案件，更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综合执

法人员在短时间掌握并熟练运用相关业务知识，较为困难，导致

执法专项人才紧缺。

（三）群众参与度与配合度差，法律意识不强。一是相关法

律法规宣传流于形式，群众认识不清；二是部分群众只愿享受权

利，不愿承担义务，断章取义，对执法采取不配合或不参与的软

抵抗态度，使行政执法举步维艰。

三、2023 年工作打算及建议

（一）进一步开展相关法治宣传教育主题活动。创新宣传载

体，拓宽宣传渠道，切实提高普法宣传教育的广度、深度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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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努力营造全社会懂法用法拥法的良好氛

围。

（二）健全制度，明确职责。按照责任清单要求，进一步明

确执法责任，健全和完善执法制度，促进职能的转变和工作效能

的提高。

（三）完善举措，强化培训。加强业务培训，提升执法效率

和业务水平，进一步规范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提高

执法人员法律素质和服务水平，保证为群众提供高效优质的法律

服务。

重庆市渝北区木耳镇人民政府

2023 年 1 月 18 日


